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暑期留校住宿安全自律承诺书

为规范暑期留校住宿学生管理，保证学生在宿舍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学生需按照相关规定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暑期留校住宿经学生与家长协商，家长知悉同意后，由学生自愿提出申请，学院负责审核。

二、留校住宿期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学校及物业公司的管理。自觉服从学院因宿舍维修等原因进行的宿舍调整。
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（苏大文正学[2016]54号）、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宿舍管理细则》（苏大文正学[2014]70号）、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行为学分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（苏大文正学[2013]94号）、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损坏公物赔偿办法》（苏大文正学[2009]93号）等规定适用于暑期留校住宿学生。
三、入住免费，水电费自理。办理入住手续时须缴纳三百元押金，由物业公司以房间为单位按实结算住宿期间所产生的水电费用，多退少补。
四、爱护公物，不损坏任何公共财产，不随意动用消防设施，损坏公物照价赔偿。
五、遵守门禁管理，进出宿舍必须刷一卡通，如一卡通丢失或遗忘，及时联系一卡通中心申请补办。补办证件期间可凭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出入，并在宿舍楼服务台登记。宿舍楼每天关门时间为22:30，晚上请同学自行熄灯，并关好宿舍及阳台门窗。不能按时返校就寝的同学须提前至本楼服务台登记。

六、严格按照申请时间进行住宿，住宿期间保持通讯畅通，期间需要离校者，须向班主任老师请假，并将外出地点、时间及联系电话告知老师、同学。
七、自觉树立安全防范意识，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，进出宿舍随手关门，不留宿他人。

八、不得在宿舍区域内进行推销、经营等商业活动。
九、注意宿舍内用电安全，室内无人时切断电源，不私拉乱接电源、网线，不使用电磁炉、热得快、电饭煲、大功率电吹风等违章电器，以及未经学院批准的电器设备。
十、节约用水电，非热水提供期间开热水龙头，按热水标准收费。

十一、不在宿舍内使用明火，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品。

十二、不在宿舍内饲养猫、狗等动物。

十三、学生与家长定期进行联络，在延长或缩短住宿、离校外出、外出期间等环节上沟通协商。家长善尽其义务，关心学生身心健康，提醒学生人身财产安全，了解学生动向。如有情况，及时与学院联系。物业值班电话：0512-66558203，保安值班电话：15335289251。
十四、结束住宿时学生须及时到服务台办理退宿手续，并将个人物品搬走。

十五、学生申请过程中存在虚假瞒骗行为，住宿期间未遵守本《承诺书》，学院有权驳回申请或终止其住宿。
通过虚假瞒骗获得申请以及违反本《承诺书》所造成的后果及损失，由学生及家长承担。
十六、本《承诺书》一式两份，学院一份，学生及家长共同一份。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

学    号：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           

